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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實施目的 

弘光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強化文化創意產業

系學生之基礎學習，總整問題與綜合應用能力，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系基本能力檢定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實施內容 

一、本辦法所稱之基本能力，以本系教育目標為依歸。本系教育目標

如下： 

（一）培養學生之生活應用設計能力。 

（二）培養學生之品牌經營管理能力。 

（三）培養學生之文化實踐創新能力。 

二、本辦法所稱之基本能力檢定，指以前述三項能力為範圍所實施測

驗。 

三、本系學生需於修習進階文化設計(三)時通過基本能力檢定，未通過

者視同未取得該科目學分。 

第三條 實施方式 

一、本系於每學年上學期期末公告檢定相關之規定。考科為：文化實

踐創新能力、設計行銷整合能力。 

二、文化實踐創新能力之檢定，由本系公告檢定範圍與時間後實施，

檢定時不得上網搜尋資料。 

三、設計行銷整合能力檢定，需於本系公告規定時間內，完成一件設

計作品及其行銷提案件，設計與行銷主題於檢定當時現場告知，

並且不得上網搜尋資料。 

第四條 檢定考試實施範圍 

一、文化實踐創新能力檢定考試之考試範圍為，至舉行檢定考試前所

修習之文化實踐創新相關必修課程。 

二、設計行銷整合能力檢定考試之考試範圍為，至舉行檢定考試前所



修習之文化設計與品牌行銷相關必修課程。 

第五條 補救教學 

檢定未通過者，由系辦公室於檢定後擇期統一複試。再未通過者，本

系得依據本系之補救教學實施辦法予以輔導、補救。 

(原文) 

第五條 補救教學 

檢定未通過者，由系辦公室於檢定後一個月內整理名單，擇期統一複

試。再未通過者，本系得依據本系之補救教學實施辦法予以輔導、補

救。 

第六條 本辦法經本系課程委員會、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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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4年 4月 16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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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4年 9月 11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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